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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田区救灾物资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【目的及依据】为加强福田区救灾物资储备，规范救

灾物资管理，提高自然灾害救助能力，根据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

《广东省救灾物资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深圳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

强救灾物资储备和管理工作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福田区区级救灾物资的采

购、储备、管理、发放及使用工作。本办法与法律、法规有关规

定有冲突的，以法律、法规为准。

第三条【救灾物资】本办法所称救灾物资是指利用福田区本

级财政资金，各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救灾需求进行采购和储备，

用于安置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的各类物资。

第四条【职责分工】区发改局统筹协调救灾物资管理工作，

制定相关管理办法；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和监督救灾物资管理工

作，与救灾物资预选供应商签订供货协议;区财政局负责将救灾

物资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；各街道办事处预判所辖街道自然灾

害情况，做好救灾物资的采购、储备、管理、发放及使用工作。

第五条【工作原则】救灾物资的采购、储备、管理、发放及

使用原则应遵循廉洁高效、专物专用、透明公开、保基本生活为

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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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采购

第六条【采购预算】救灾物资的采购纳入各街道办事处部门

预算，由各街道办事处按规定向区财政局申报。

第七条【采购方式】救灾物资的采购原则按照区政府货物类

采购相关政策执行。为及时有效的应对自然灾害，区应急管理局

可根据区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 2-3 家预选供应商，和其签订 3

年有效期的救灾物资供货协议。各街道办事处有救灾物资需求时

直接通过预选供应商采购，各街道办事处直接和供应商进行结

算。

第八条【采购计划】各街道办事处应根据上一年度所辖街道

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及储备的救灾物资使用情况，合理安排下一年

度救灾物资储备计划和预算，及时采购补充并将采购情况报送区

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第三章 储备

第九条【储备方式】救灾物资储备采取各街道办事处自行储

备与委托预选供应商代储两种方式。对于不宜长期储备的食品类

或生产周期较长的救灾物资，建议委托预选供应商代储，代储管

理费可按供货协议约定代储救灾物资金额的 3%核定。

第十条【储备种类】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救灾物资储备规定，

结合所辖街道实际情况，可选择性进行储备：（1）居住类。主

要包括帐篷、折叠床、折叠桌、折叠椅、彩条布等；（2）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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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类。主要包括水桶、脸盆、净水设备等；（3）衣着类。主

要包括适合成年人和儿童穿着的春秋装和防寒服、棉衣、棉裤等；

（4）床上用品类。主要包括棉被、毛毯、床单、凉席等；（5）

食品类。主要包括瓶装饮用水、饼干、方便面、八宝粥、婴儿奶

粉等；（6）照明类。主要包括应急照明灯、手电筒、电源插座、

电线、发电机等。

第十一条【储备规模】各街道办事处应综合考虑所辖街道自

然灾害特点、人口数量、仓库库容、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人数等

因素，合理确定救灾物资储备品种和数量。

第四章 日常管理

第十二条【物资入库】救灾物资入库必须逐一清点品名、规

格、数量、质量等情况，确认无误后做好入库登记。在入库验收

过程中，如发现物资品名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与送货单不符或包

装破损、破碎、雨淋等问题，有权拒收并告知相关负责人。

第十三条【日常管理】救灾物资须注明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

入库时间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等；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水

浸、防锈蚀等相关工作；定期盘点救灾物资储备情况，做到账物

相符。

第十四条【物资出库】救灾物资出库须经街道办事处分管领

导和业务部门负责人签批同意后方可出库。如遇紧急情况，不能

及时办理相关物资出库手续，可事先通过口头、微信、短信、电

话等方式请示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后直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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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。仓库管理员须认真核对救灾物资领用人身份证明，做好救灾

物资出库登记，包括领用人姓名、事由、物资名称、数量、联系

电话及领导审批情况等。

第十五条【物资报废】对已到保质期、发霉变质、功能损坏

等救灾物资要及时向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请示，提出处理意见，

按有关规定报损和销账，须注明报损原因、数量、总价值、经办

人及审核人等，并拍照留痕以备查验。

第五章 发放及使用

第十六条【发放时间】当自然灾害发生时，救灾物资须在灾

后 6 小时内送货至指定区域，保障受灾群众衣、食、住等方面的

基本生活需求。

第十七条【发放程序】救灾物资的发放须及时准确、规范有

序、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突出重点、分类救助，严格按照救灾

物资发放有关规定，履行相关发放工作程序，发放的救灾物资做

好登记造册。

第十八条【物资回收】救灾工作结束后，各街道办事处应及

时组织救灾物资的回收工作。对帐篷、照明设备、发电机等非直

接发放给受灾群众使用的物资直接回收；对发放给受灾群众使用

可重复利用的物资予以清洗、消毒后再整理回收；对不适宜回收

利用或批准报废的物资做好残值回收工作，所得款项按规定上缴

区财政。

第十九条【备案公示】救灾工作结束后，各街道办事处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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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将救灾物资发放及使用情况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，并向社会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六章 监督与追责

第二十条【监督检查】区发改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审计局在职责范围内对救灾物资的采购、储备、管理、发放及

资金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一条【妥善管理】因管理不善等人为原因造成救灾物

资重大损失或丢失，由所在单位负责追回或赔偿，并依据有关规

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【依法追责】对挪用、侵占、贪污救灾物资的相

关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【办法解释】本办法由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【生效期】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福田区救灾物资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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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田区救灾物资管理流程图




